1、 责任承担的主体和责任划分。原告受被告秦宗平雇请从事劳务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受伤，从受伤的原因上看，一是被告秦宗平对饮食店内的路面防滑措施未到位，以至路面打滑，造成原告摔倒受伤；二是原告焦连琼的谨慎注意义务未尽，自己应注意路面情况而未能到注意清路面情况，摔倒受伤，因此，原告焦连琼和被告秦宗平都有过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为此原告焦连琼与被告秦宗平皆系责任主体。无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孙小刚与原告焦连琼双方存在劳务关系或者去存在其他侵权行为，被告孙小刚不属于该案的责任主体，因此，被告孙小刚的辩称理由成立。另从原告焦连琼与被告秦宗平的过错程度上看，原告焦连琼的过错程度较轻，被告秦宗平的过错程度较重，以被告秦宗平承担60%的赔偿责任，原告焦连琼自己承担40%的责任为宜。
2、 损害赔偿的金额问题。对于原告焦连琼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和医疗费被告秦宗平已经自愿负担，并且未提供已经负担数额的证据而要求按照比例由双方负担，为此本院不作为本案赔偿数额来计算。本案赔偿的数额，以原告请求的事项，结合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计算。实际计算为：1.残疾赔偿金27239元/年×17年×20%=92612.6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26天=1300元；营养费酌定为1000元；护理费12400元；误工费80元/天×102天=81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鉴定费1900元，合计金额为115472.6元。续医费问题，鉴定意见没有明确计算依据，并且已经评定伤残等级，不符合常理，本案不予支持，但今后如确实需要治疗，可依据新的事实向法院另案主张。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秦宗平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赔偿原告焦连琼经济损失人民币73003.56元。
2、 驳回原告焦连琼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06元，减半收取703元，原告负担281元，被告秦宗平负担42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余孝安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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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员　廖秋林



